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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水 及 水 井  
 

如 有 發 展 項 目 擬 使 用 水 務 設 施 以 外 的 供 水 ， 在 設 計 工 作 開 展

之 前 ， 應 徹 底 調 查 水 源 的 足 夠 性 和 可 能 受 到 的 影 響 。 應 盡 早 向 水 務

監 督 申 請 發 出 關 於 能 否 供 水 的 證 明 書 ， 並 於 首 次 遞 交 建 築 圖 則 時 一

起 提 交 。  
 
2 .  若 水 務 監 督 使 用 表 格 W W O 1 0 0 4 或 當 時 有 效 的 表 格 ， 根 據

《 建 築 物 (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) 規 例 》 第

1 0 A ( 5 ) 條 證 明 不 能 由 水 務 設 施 取 得 供 水 ， 當 局 可 能 會 考 慮 批 准 從 水

井 或 其 他 水 源 取 水 的 申 請 。  
 
需 求 評 估  
 
3 .  有 關 沖 廁 水 和 食 水 的 需 求 ， 須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(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

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) 規 例 》 第 1 0 A ( 4 ) 條 評 估 。 “ 食 水 ” 是 指

符 合 《 建 築 物 (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) 規 例 》

第 1 0 A ( 2 ) 條 規 定 的 供 水 。  
 
 
沖 廁 水 供 應  
 
 
4 .  所 需 的 沖 廁 水 用 量 應 按 照 以 下 標 準 評 估 ：  
 

建 築 物 種 類  單 位  平 均 需 求  
住 用 建 築 物  
 
 
 
辦 公 室 、 工 廠 、 百 貨 公 司 、 商

店、 公 共 建 築 物 和 其 他 類 似 性

質 的 非 住 用 建 築 物  
 
食 肆  
 
電 影 院  
 
學 校  
 
旅 館 和 旅 舍  

每 天 每 套 便 溺 污

水 設 備  
 
每 天 每 套 便 溺 污

水 設 備  
 
 
每 天 每 個 座 位  
 
每 天 每 個 座 位  
 
每 天 每 人  
 
每 天 每 個 房 間  
 

       4 5 0     升  
 
 
 
       4 5 0     升  
 
 
       1 3 . 5    升  
 
       4 . 5      升  
 
 
       1 8       升  
 
       9 0       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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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 水 供 應  
 
5 .  鑑 於 需 求 的 多 樣 性 和 波 動 程 度 ， 食 水 供 應 應 按 個 別 情 況 評

估 ， 並 就 供 應 食 水 的 用 途 而 言 ， 在 各 方 面 須 令 人 滿 意 ， 亦 須 足 夠 。

若 有 疑 問 ， 應 徵 詢 水 務 監 督 的 意 見 。  
 
空 氣 調 節 的 用 水  
 
6 .  水 務 監 督 已 有 指 示 ， 無 論 是 食 水 還 是 鹹 水 水 管 ， 都 不 會 供 水

給 蒸 發 式 空 氣 調 節 系 統 ， 除 非 該 系 統 須 用 於 特 定 的 工 業 工 序 ， 並 僅

限 於 該 工 序 的 即 時 需 要 ， 則 作 別 論 。  
 
水 井  
 
7 .  通 常 來 說 ， 不 得 在 政 府 土 地 上 掘 井 。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( 建 造 ) 規

例 》 第 8 5 條 ， 只 有 在 下 述 情 況 才 准 許 在 私 人 土 地 上 掘 井 ：  
 
 ( a )  井 的 出 水 量 足 夠 ；  
 
 ( b )  抽 水 不 會 對 附 近 的 設 施 、 建 築 物 、 構 築 物 或 土

地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 
 
8 .  要 求 批 准 掘 井 的 申 請 應 附 帶 下 述 資 料 ：  
 
 ( a )  圖 則 ， 包 括 橫 截 面 圖 ， 以 顯 示 擬 建 井 與 可 能 由

於 抽 水 而 造 成 地 下 水 下 降 範 圍 內 的 設 施 、 建 築

物 、 構 築 物 及 土 地 的 相 對 位 置 、 範 圍 內 現 存 的

地 面 狀 況 ， 以 及 因 與 建 井 有 關 的 發 展 項 目 而 產

生 的 改 變 ；  
 
 ( b )  顯 示 水 井 的 設 計 詳 情 的 圖 則 ， 包 括 井 的 濾 隔 和

電 極 開 關 裝 置 （ 如 有 ） ， 以 及 擬 建 井 的 開 發 方

法 說 明 書 ；  
 
 ( c )  建 議 每 天 抽 水 的 速 率 和 時 間 的 說 明 書 ； 及  
 
 ( d )  進 行 井 的 出 水 量 測 試 的 建 議 書 。  
 
9 .  若 上 述 資 料 不 能 證 明 附 近 的 設 施 、 建 築 物 、 構 築 物 或 土 地 不

會 受 到 影 響 ， 便 須 由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擬 備 下 述 的 附 加 細 節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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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a )  一 份 專 為 擬 建 井 的 建 造 的 場 地 勘 測 報 告 ， 需 附

帶 地 盤 範 圍 的 鑽 孔 記 錄 ， 並 包 括 地 下 水 ／ 測 壓

管 水 位 的 量 度 和 實 地 滲 透 試 驗 ；  
 
 
  ( b )  一 份 由 計 算 資 料 輔 證 的 岩 土 評 估 ， 說 明 擬 抽 取

的 地 下 水 對 受 影 響 的 設 施 、 建 築 物 、 構 築 物 或

土 地 的 長 期 和 短 期 的 影 響 ， 該 評 估 應 包 括 地 下

水 變 化 、 地 面 移 動 和 附 近 的 建 築 物 、 構 築 物 及

土 地 穩 定 性 的 影 響 （ 如 合 適 ） ；  
 
 
  ( c )  如 有 需 要 ， 提 供 一 份 詳 細 的 實 地 試 驗 建 議 書 ，

以 核 證 上 述 ( b ) 段 所 作 的 假 設 和 測 計 ， 該 試 驗

可 以 是 單 獨 或 與 出 水 量 測 試 一 起 進 行 。  
 
1 0 .  由 於 地 質 情 況 ， 本 港 境 內 有 些 地 區 並 不 適 合 掘 井 抽 取 地 下

水 ， 因 為 可 能 造 成 地 面 過 度 沉 降 。 目 前 ， 該 些 地 區 包 括 附 表 所 列 地

區 的 第 2 號 地 區 內 的 元 朗 市 及 第 4 號 地 區 內 的 馬 鞍 山 ， 水 務 監 督 同 意

盡 可 能 在 這 些 地 區 供 應 沖 廁 水 。  
 
井 的 出 水 量 測 試  
 
1 1 .  若 每 天 抽 水 時 間 少 於 1 2 小 時 ， 便 批 准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( 衞 生 設 備

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) 規 例 》 第 1 0 A ( 7 ) 條 ， 進 行 附 錄 A
所 述 的 測 試 形 式 和 方 法 。 若 每 天 所 需 的 水 量 不 能 從 少 於 1 2 小 時 的 抽

水 時 間 所 獲 得 ， 或 當 水 井 的 長 期 出 水 量 值 得 關 注 時 ， 則 可 能 需 要 較

複 雜 的 測 試 。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， 可 能 要 尋 求 批 准 ， 以 使 用 其 他 方 法 ，

例 如 B S 6 3 1 6 : 1 9 8 3 所 推 薦 的 方 法 。  
 
1 2 .  在 進 行 任 何 井 的 出 水 量 測 試 開 始 之 前 至 少 一 星 期 ， 向 屋 宇 署

和 土 力 工 程 處 提 交 書 面 通 知 。  
 
供 水 證 明 書  
 
1 3 .  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 第 2 5 A 條 規 定 認 可 人 士 發 出 的 證 明

書 ， 如 按 附 錄 B ( 適 用 於 永 久 接 駁 ) 和 附 錄 C （ 依 據 《 建 築 物 ( 衞 生 設 備

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) 規 例 》 第 1 0 A （ 7 ） 條 ） 建 議 的

範 本 發 出 ， 將 獲 接 受 。 一 份 額 外 的 井 出 水 量 測 試 報 告 副 本 ， 應 經 由

土 力 工 程 處 交 給 土 木 工 程 圖 書 館 的 岩 土 工 程 資 料 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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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此 外 ， 食 水 供 應 的 水 質 亦 應 令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滿 意 。 因 此 ， 可

能 需 要 提 交 一 份 水 樣 本 檢 驗 報 告 （ 可 向 水 務 監 督 提 出 申 請 而 取

得 ） ， 或 其 他 可 接 受 的 證 據 以 作 證 明 。  
 
 
 
 
 
 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張 孝 威  

 

 

 

 

 

 

 
檔    號  ：  B D  G R / B L / P / 3  

G C  4 / 1 6 / 2 1  
B D  G P / B O R D / 7 5  

   
初    版  ：  1 9 7 5 年 1 月  
上 次 修 訂 版  ：  1 9 9 4 年 3 月  
本 修 訂 版  ：  2 0 0 5 年 1 2 月 ( 助 理 署 長 ／ 支 援 、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

土 力 工 程 處 副 處 長 （ 港 島 ) ） － （ 修

訂 第 9 至 1 0 段 及 附 錄 A 的 附 件 I ）  
    

編 入 索 引  ：  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 — 供 水 證 明 書  
《 建 築 物 (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

廁 所 ) 規 例 》 — 供 水  
沖 廁 水 需 求 — 評 估  
供 水 — 從 水 井 或 其 他 水 源  
井 的 出 水 量 測 試  
 

 



附 錄 A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1 7 )  

 (APP-4) 
 

井 的 出 水 量 測 試 程 序  
 
1 .   井 的 出 水 量 測 試 只 應 在 1 2 月 1 日 至 4 月 3 0 日 期 間 進 行 。  
 
2 .   井 的 出 水 量 測 試 須 連 續 7 天 進 行 。 第 1 至 6 天 的 抽 水 速 率

應 為 擬 議 的 每 日 平 均 出 水 量 除 以 擬 議 的 每 日 抽 水 時 間 。 以 容 許 每 天

至 少 有 1 2 小 時 的 復 原 時 間 ， 此 抽 水 時 間 不 可 多 於 每 日 1 2 小 時 （ 第 7
天 的 抽 水 速 率 ， 請 參 見 第 5 段 ） 。  
 
3 .   每 天 的 實 際 抽 水 量 須 用 水 錶 量 度 。 所 抽 的 水 量 不 能 用 水

泵 的 額 定 輸 出 量 計 算 。  
 
4 .   由 地 面 量 度 的 井 內 的 水 位 ， 應 在 開 始 測 試 前 至 少 2 4 小 時

讀 一 次 ， 並 在 每 天 開 始 抽 水 前 和 結 束 抽 水 後 即 時 再 讀 水 位 。 在 抽 水

的 第 1 和 第 6 天 ， 讀 水 位 的 時 間 應 在 開 始 抽 水 的 首 1 0 分 鐘 期 間 每 分 鐘

讀 一 次 ， 接 著 由 第 1 0 分 鐘 至 第 1 2 0 分 鐘 期 間 ， 每 1 0 分 鐘 讀 一 次 ， 然

後 每 隔 一 個 半 小 時 讀 一 次 ， 直 至 抽 水 結 束 。  
 
5 .   懸 浮 固 體 粒 子 的 檢 查 應 在 抽 水 的 第 7 天 進 行 ； 屆 時 ， 已 安

裝 的 水 泵 應 運 行 在 最 高 排 放 速 率 和 最 大 的 水 位 下 降 幅 度 。  
 
6 .   從 井 抽 出 的 水 應 排 入 適 當 的 排 水 溝 或 水 道 ， 不 可 排 放 至

任 何 能 滲 回 水 井 的 位 置 或 含 水 層 中 的 位 置 。  
 
附 註  
 
( a )  是 項 測 試 只 用 於 確 定 可 得 到 所 需 的 水 量 、 測 試 地 下 水 的 回 灌 和

復 原 ， 以 及 測 試 井 濾 隔 和 過 濾 填 料 是 否 足 以 防 止 過 量 泥 土 流

失 ；  
 
( b )  每 日 抽 水 的 時 間 應 足 以 達 到 所 需 的 每 日 井 出 水 量 。 在 任 何 情 況

下 ，  都 不 應 假 定 因 在 一 個 2 4 小 時 時 段 中 的 部 分 時 間 能 達 到 所

需 的 流 量 ，  就 能 在 每 週 7 天 的 全 日 2 4 小 時 ， 持 續 達 到 所 需 流

量 ；  
 
( c )  如 每 日 的 抽 水 量 不 少 於 每 日 所 需 的 水 量 、 每 日 抽 水 停 止 後 地 下

水 足 夠 地 復 原 ， 以 及 抽 出 的 水 按 上 述 第 5 段 檢 驗 時 是 乾 淨 的 ，

測 試 結 果 就 可 接 受 ；  
 
( d )  井 的 出 水 量 測 試 結 果 應 記 錄 在 附 件 I 的 表 格 內 。  



附 錄 A 的 附 件 I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1 7 )  

 (APP-4) 
 

井 的 出 水 量 測 試 記 錄  
 
 

1 .  每 日 所 需 沖 廁 水 ／ 食 水 * 的 水 量  =  升  
 
2 .  井 的 深 度 =            米   ( 深 度 至 :   濾 隔 頂   =   米 )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濾 隔 底   =   米 )  
 
3 .  井 的 直 徑 =           毫 米  
 
4 .  水 泵 類 型  : 水 面 泵 ／ 潛 水 泵 *  ( 製 造 ／ 型 號                )  
 
5 .  測 試 前 2 4 小 時 地 下 水 水 位 =            米 ( 取                    

於                   )  
 
6 .  按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1 7 附 錄 A 所 述 程 序

進 行 的 測 試 。  
 

日 期  時 間  抽 水 時 間

（ 小 時 ）

抽 水 量  
( 升 )  

井 內 的 水 位  

 開 始  結 束    抽 水 前  抽 水 後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 
 

*  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 
 
 
 
 
 
 
 
 
 
( 2 0 0 5 年 1 2 月 修 訂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附 錄 B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1 7 )  

 (APP-4) 
 

( 證 明 書 範 本 )  
 

由 認 可 人 士 發 出 關 於 接 駁 供 水 的 證 明 書  
 

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  
 

第 2 5 A 條 ( 1 ) ( b ) ( i ) ／ ( 1 ) ( c ) ／ ( 2 ) ( b ) ( i ) ／ ( 2 ) ( c ) *  
 
 
致  :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 
 
屋 宇 署 檔 號 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:   
 
地 址  :       
 
     
 
     
 
地 段 編 號  :  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

由 （ 井 ／ 除 井 以 外 其 他 水 源 ） * 所 接 駁 的 （ 沖 廁 水 ／ 食 水 ） * 供 水  
 
  我 謹 此 證 明 已 按 照 《 建 築 物 （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

工 程 及 廁 所 ） 規 例 》 第 1 0 A ( 1 ) ／ ( 2 ) * 條 ， 把 供 水 由 （ 井 ／ 其 他 水 源

（ 列 明 水 源 ） * ） 永 久 接 駁 至 上 述 建 築 物 。  
 
 
 
 
   簽 署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認 可 人 士  
 

姓 名   

 
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屆 滿 日 期   
 
* 請 適 當 地 列 明  



附 錄 C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1 7 )  

 (APP-4) 
 
 ( 證 明 書 範 本 )  
 
 井 的 出 水 量 測 試 證 明 書  
 
 

《 建 築 物 (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) 規 例 》  
第 1 0 A ( 7 ) ( c ) 條  

 
 
致  :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 
 

屋 宇 署 檔 號 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:   
 
地 址  :       
 
     
 
     
 
地 段 編 號  :    

 
 
 
 
  我 謹 此 證 明 已 按 照 獲 批 准 的 井 圖 則 和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作 業 備 考 》 1 7 附 錄 A 說 明 的 標 準 程 序 （ 或 列 明 其 他 獲 批 准 的 方 法 ） * 進

行 “ 井 的 出 水 量 測 試 ＂ ， 而 附 件 I 所 載 的 結 果 ， 是 真 實 無 訛 的 記 錄 。  
 
 

 
   簽 署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認 可 人 士  
 

姓 名   

 
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屆 滿 日 期   
 
*  請 適 當 地 列 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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